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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灣
社
傳
統
與
現
代
因
素
的
競
寶

.. 

公
民
社

社
區
主
義
的
反
思

社
會
互
助
與
個
利
圓
家
的
關
係

從
民
間
理
到
公
民
理

召
集
人
.. 

錢
永
祥
(
中
央
研
究
院
社
科
所
副
研
究
員
)

林
馨
琴
(
中
時
晚
報
副
總
主
筆
〉

林
照
真
(
中
國
時
報
社
會
組
召
集
人
)

主
持
人
﹒
.

錢
永
祥
(
中
央
研
究
院
社
科
所
副
研
究
員
)

k
i

大
中
(
中
國
時
報
執

行
副
總
主
筆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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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
右
圖

.. 

台
北
市
文
化
局
局
長
龍
應

台
認
為
公
民
社
會
的
形
成

，

和
文

化
一
般

，

是
需
要
學
習
及
長
時
間

累
積
的

，

而
開
放
的
溝
通
與
有
效

的
民
意
監
督
，
更
是
運
作
關
鍵
。

體
右
上

.. 

「
邁
向
公
與
義
的
社
會

|
|

|
對
二
十
一
世
紀
台
灣
永
績
經
營

的
主
張
」
研
討
會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
月
二
十
七
日
進
行
「
社
會
」
議
程

之
討
論
。
台
北
縣
副
縣
長
林
萬
億



會

吟詠文教基金會主，
中團時報工商時報中時醜報富，

• 

(
左
起
)
、
中
正
社
福
系
副
教
授
張

世
雄
、
中
國
時
報
執
行
副
總
主
筆

，
卜
l
大
中

、

陽
明
衛
福
所
副
教
授
胡

幼
慧

，

及
台
大
社
會
系
助
理
教
授

林
圓
明
等

，

共
同
研
討
「
社
會
互

助
與
福
利
國
家
的
關
係
」
。

﹒
左
上

.. 

政
大
社
會
系
教
授
顧
忠
華

(
左
起
)
、
立
法
委
員
陳
忠
信

、

中

研
院
社
科
所
副
研
究
員
錢
永
祥

，

及
藝
術
學
院
校
長
邱
坤
、
良
等

，

各

對
「
台
灣
社
會
傳
統
與
現
代
因
素

的
競
賽
|
|
公
民
社
會
出
現
了

嗎
?
」
一
悶

，

以
自
身
專
長
學

理
，

分
析
可
能
的
解
答
。



• 
• 

? 陳
忠
信

東
海
大
學
畢
，
現
任
立
法
委
員

、

紀
念
殷
海
光
學
術

基
金
會
董
事

，

的
曰
任
民
主
進
步
黨
中
央
黨
部
副
祕
書

長
、

台
灣
社
會
研
究
季
刊
總
編
輯

，

主
要
專
長
為
社

會
思
想
/
理
論

、

國
家
安
全
議
題

，

代
表
著
作
有

《
一
葦
集

V
、

《
邁
向
後
美
麗
島
的
民
間
社
會

γ

《
國
家
政
策
與
批
判
的
公
共
論
述

》
。



夫
子
琪
明

台
灣
師
範
大
學
教
育
博
士

，

現
任
台
灣
師
範
大
學
公

訓
系
副
教
授

、

公
民
與
道
德
學
會
理
事

，

曾
任
台
灣

師
範
大
學
教
育
研
究
中
心
組
長
、
台
灣
師
範
大
學
三

民
主
義
思
想
教
育
中
心
祕
書

F

主
要
專
長
為
公
民
教

育
、

道
德
教
育
，

代
表
著
作
有
《
德
育
的
政
治
意
識

《
公
民
社
會
與
論
辯
倫
理
及
其
在
公

型
態
批
判
》

、

民
教
育
上
的
意
義
》
、
《
我
囡
囡
民
中
小
學
德
育
課

程
評
鑑
指
標
之
研
究
》
。

、、

• 



邱
坤
良

法
國
巴
黎
第
七
大
學
文
學
博
士

，

現
任
國
、立
藝
術
學

院
校
長
，

曾
任
藝
術
學
院
傳
統
藝
術
中
心
主
任

、

戲

劇
系
主
任

兼
所
長

、

劇
場
藝
術
研
究
所
所
長

F

主
要

專
長
為
戲
劇
史

、

民
俗
學
，

代
表
著
作
有
《
台
灣
戲

抗
爭
與
認
同

V
、
《
日
治
時
期
台
灣
戲

劇
現
場

劇
之
研
究
》
o



顧
忠
華

德
國
海
德
堡
大
學
社
會
學
博
士

，

現
任
政
治
大
學
社

人
會
系
教
授
兼
主
任
、
社
區
大
學
全
國
促
進
入
會
理
事

長

，
曾
任
台
北
市
社
區

大
學
促
進
會
理
事
長

、

紀
念

殷
海
光
先
生
學
術
基
金
會
秘
書
長
，
主
要
專
長
為
社

人
會
學
理
論
，
代
表
著
作
有
《
社
會
學
理
論
與
社
會
實

踐
》
、

《
韋
伯
叫
舟
子
說
新
採
》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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θ

陳
忠
信

一
九
八
0
年
代
，
台
灣
社
會
經
歷
了
政
治
自
由
化
的
歷
程
，
中
央
威
權

一
元
統
治
秩
序
崩
解
，
台

灣
社
會
以
其
旺
盛
但
尚
未
組
織
積
泛
的
社
會
力
，

一
步

一
步
把
台
灣
社
會
推
向
民
主
化
的
門
檻

。
一
九

九
0
年
代
，
在
紛
亂

、
衝
突
的
修
法
、
修
憲
、
新
舊
變
革
中
，
台
灣
的
政
治
民

主
化
歷
程
跌
跌
撞
撞

地

走
了
過
來
。

儘
管
爭
議
不
斷
，
但
是
，
台
灣
的
確
出
現
了
公
民
參
與
政
治
過
程
的
機
會
與
空
間
，
民
主
發
展
的

各
種
形
式
要
件
都
已
經
具
備

。

台
灣
已
從
威
權
時
代
進
入
民
主
時
代
，
這
是
誰
也
不
能
否
認
的

。

但
是
，
台
灣
民
主
發
展
的
實
質
，
恐
怕
仍
待
精
進

。

就
此
而
言
，
健
全
之
民
主
社
會
的
基
礎
，
特



別
是
自
由
的
公
民
社
會
(
一
苦
。
三
立
三

-
z
c
z
ζ
)及
民
主
的
公
共
領
域
(
已
C
E
O
C
門
戶
E
E

寸
土
的

名
Z
B
)
，
是
否
已
經
在
台
灣
社
會
出
現

、

茁
壯
成
長
?
它
有
什
麼
樣
的
資
源
與
限
制
?

都
是
我
們
必

須
面
對
的
問
題
。

本
文
將
針
對
這
個
問
題
，
提
出

一
些
觀
察
、

討
論
。

市
民
社

的
重
新
提
出
與
意
油

市
民
社
會
(
的
一
三
}
切
。
n
z
d
)這
個
古
老
的
概
念
，
在
過
去

二
十
年
裡
，
在
東
歐
、
西
歐

、

台

灣
、
中
國
大
陸
等
地
，
重
新
被
拿
出
來
廣
泛
討
論

。

在
西
歐
，
市
民
社
會
之
所
以
被
重
新
討
論
，
是
由

於
隨
著
資
本
主
義
之
深
化
、
商
品
邏
輯
的
擴
散
、
國
家
的
干
預
、
技
術
官
僚
意
識
之
膨
脹
等
因
素
，
出

現
了
哈
伯
馬
斯
之

.
=
5
2
5
5
)

所
說
的
，
公
共
領
域
之
結
構
性
的
去
政
治
化
(
切
可

己
的
E
E

}

已
名
。
}
庄
的
前
三
8
)

，
侵
蝕
了
市
民
社
會
的
基
礎
，
因
而
危
及
民
主
社
會
的
政
治
自
由
。
在
團
結
工
聯

之
後
的
東
歐
、
六
四
之
後
的
中
國
大
陸
(
包
括
大
陸
之
外
的
流
亡
民
運
人
士
、
留
學
生
)

、

美
麗
島
事

件
以
後
的
台
灣
，
則
是
因
為
，
這
些
地
方
都
處
在
各
種
不
同
程
度
之
列
寧
式
統
治
下
，
市
民
社
會
的
概

念

「
明
確
表
達
了
那
些
為
爭
取
自
由
空
間
的
人
們
的
希
望
于
用
當
代
政
治
思
想
家
泰
勒
(
的
一
呂
立
。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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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J
a
-
o
己
的
話
來
說
，
「
在
推
翻
這
些
權
力
結
構
的
時
機
看
來
還
十
分
渺
茫
的
時
侯
，
『
市
民
社
會
』

的
概
念
表
述
了
自
下
而
上
地
創
建
獨
立
的
而
不
是
受
國
家
督
導
之
社
會
生
活
方
式
的
綱
領
」
。

正
是
因
為
這
樣
，
筆
者
在
八
十
年
代
時
，
將

2
1
-
∞
O
C
F
O
Q
譯
成
「
民
問
社
會
于
用
來
指
稱
從
威

權
統
治
國
家
之
權
威
下
逐
漸
解
放
出
來
的
社
會
生
活
範
疇
，
並
以
「
民
間
社
會
/
國
家
」
這
一
組
概
念

範
疇
來
分
析
當
時
台
灣
社
會
、
政
治
之
變
化

。

在
八
十
年
代
之
前
的
台
灣
，
正
如
許
多
深
受
東
方
專
制
主
義
政
治
文
化
影
響
的

一
黨
威
權
統
治
國

家
一
般
，
非
國
家
支
配
之
社
會
生
活
領
域
，
基
本
上
是
處
於
凝
膠
狀
，
不
受
國
家
權
力
監
護
之
結
社
組

織
很
難
存
在
，
社
會
的
自
我
組
織
根
本
談
不
到
，
近
代
意
義
之
政
治
的
公
共
領
域
基
本
上
也
不
存
在
，

「
民
間
社
會
」
確
實

一
如
泰
勒
所
言
，
是
作
為
爭
取
自
由
空
間
的
人
們
的

「
希
望
」
而
存
在
的

。
當
時

及
後
來

一
些
對

「
民
間
社
會
/
國
家
」
之
分
析
架
構
的
批
評
大
都
是

「
非
歷
史
的
行
抓
不
到
重
點

付
J

而
口

經
歷
了
八
十
年
代
的
自
由
化
，
台
灣
社
會
確
實
出
現
了
非
國
家
支
配
之
社
會
生
活
領
域
的
自
我
組

織
，
也
出
現
了
包
括
政
治
的
公
共
領
域
在
內
的
多
元
公
共
領
域

。

我
們
可
以
這
麼
說
，
自
由
化
、
民
主

化
以
後
的
台
灣
，
確
實
已
出
現
不
在
國
家
權
力
監
護
下
的
「
民
間
社
會
于
甚
至
出
現
了
有

一
定
程
度

市
民
自
主
意
識
之
「
市
民
社
會
」
。



然
而
，
存
在
不
在
國
家
權
力
監
護
下
的
「
民
間
社
會
于
並
不
表
示
民
主
社
會
的
基
礎
已
經
堅
實

地
葉
立
。

為
了
進

一
步
討
論
，
我
們
有
必
要
釐
清

一
下
近
代
西
方
意
義
下
之
立
〈
己
的
O
C
Z
G的
意
涵
。

根
據
泰
勒
的
歸
納
、
分
析
，
立
已
忘
的
一

c
d
的
意
義
至
少
有
三
層

。

第

一
層
，
存
在
著
獨
立
於
國

家
權
力
之
支
配
的
自
由
結
社
組
織
，
可
以
說
是
立
〈
己

的
O
C
Z
G存
在
的
最
低
限
度
意
涵

。

在
這
個
意
義

下
，
筆
者
的
目
以
「
民
間
社
會
」
稱
之

。

「
民
間
社
會
」
這
個
詞
，
可
以
是
指
涉
傳
統
性
格
的
私
性
組

織
，
也
可
以
是
指
涉
具
現
代
性
格
的
公
共
性
組
織

。

例
如
傳
統
社
會
以
家
父
長
式
結
構
組
成
的
民
間
組

織
，
如
行
會
，
即
真
有
較
強
之
「
私
」
的
性
格
，
它
甚
至
是
以
政
治
結
構
來
界
定
組
織
之
認
同
，
我
們

說
這
樣
的

「
民
間
社
會
」
是
真
傳
統
性
格
的
。

但
「
民
間
社
會
」
也
可
以
是
具
現
代
性
的
，
其
公
共
性
格
的
，
這
就
進
入
口
〈
己
的

O
C
Z
G更
深

一

層
的
意
涵
。

在
這
個
意
涵
下
，
已
〈
己

的
O
C
Z
G只
存
在
於

一
種
情
況
下
，
即
整
個
而
言
，
社
會
能
透
過

前
述
不
受
國
家
權
力
監
護
之
結
社
組
織
，
而
不
是
透
過
政
治
組
織
，
來
建
構
自
己
的
認
同
，
並
調
整
自

己
的
行
動
，
這
樣
的
立
三
}
∞
o
n
Z
G是
真
有
公
共
性
格
的

。

更
進

一
步
，
也
就
是
第
三
層
，
如
果
這
些

結
社
組
織
在
必
要
時
能
在
公
共
領
域
中
動
員
成
員
的
共
同
意
志
，
進
而
有
效
地
影
響
或
決
定
國
家
政
策

之
方
向
，
那
麼
，
這
樣
的
立
〈
己
的

O
C
Z
G已
經
在
獨
立
的
意
涵
上
，
通
過
政
治
過
程
與
國
家
聯
繫
起
來

而
作
為
民
主
社
會
之
基
礎
了
，
就
這
個
意
義
來
說
，
筆
者
認
為
在
這
二
蔥
涵
上
的
立
已
∞

o
c
z
d可
以

2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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譯
為
「
公
民
社
會
」
。

這
種
近
代
西
方
意
義
下
的
丘
之
一
∞

o
n
z
d的
出
現
，
有
其
具
體
而
特
殊
的
歷
史
文
化
淵
源
，
如

「
社
會
」
不
是
從
政
治
結
構

、
政
治
組
織
來
界
定
其
認
同
，
如
教
會
作
為
一
獨
立
社
會
組
織
...... 

等
;

這
些
再
配
合

一
些
社
會
經
濟
條
件
的
出
現
，
如
商
品
交
換
與
社
會
勞
動
從
政
府
的
管
理
指
導
下
解
放
出

來
而
出
現
、
形
成
自
我
調
整
之
市
場
，
己
已

-
ω
o
n芯
片
刻
逐
漸
發
展
出
與
內
在
於
市
場
之
律
則

一
致
的
、

獨
立
於
政
治
權
力
組
織
運
作
之
律
則
的
自
律
自
主
性

。
這
樣
的
自
律
自
主
性
，
再
加
上
其
他
的
社
會
經

濟
條
件
，
也
即
公
共
領
域
的
出
現
，
最
後
發
展
出
「
批
判
的
公
共
性
」

(
2
5
丘
吉
立
在
也
)
這

一
公

民
社
會
的
重
要
原
則

。

也
就
是
說
，
公
民
社
會
存
在
的
關
鍵
，
除
了
社
會
組
織
之
自
律
自
主
性
外
，
自
主
之
公
共
領
域
的

出
現
具
有
關
鍵
作
用

。

所
謂
公
共
領
域
，
意
指
我
們
社
會
生
活
中
的

一
個
領
域
，
在
該
領
域
中
，
公
民

們
不
受
限
制
地
就
大
家
共
同
關
心
的
公
共
事
務
進
行
詳
盡
地
辯
論
和
討
論
，
並
形
成
被
大
家
共
同
承
認

的
意
志
(
所
謂
的
公
共
意
見
，
是
在
這
個
「
共
同
承
認

」
的
意
義
下
說
的
，
而
不
只
是
個
別
意
見
的
總

和
)
，
也
就
是
公
共
輿
論
。

社
會
組
織
之
自
律
自
主
性
和
公
共
輿
論
的
存
在
，
揭
示
了
近
代
意
義
之
公

民
社
會
獨
特
的
「
批
判
的
公
共
性
」
。



傳
統
性
與
現
代
性
的
競
寶

釐
清
近
代
西
方
意
義
下
之

「
公
民
社
會
」
的
內
涵
，
是
為
了
更
清
楚
地
觀
照
我
們
民
主
發
展
的
實

質
，
更
具
體
了
解
構
建
台
灣
之
「
公
民
社
會
」
的
資
源
與
限
制
所
在

。

如
前
所
述
，
台
灣
社
會
確
已
出
現
了
最
低
限
度
意
涵
的
民
間
社
會
，
而
且
生
機
蓬
勃

。

在
這
種
情

形
下
，
各
種
報
導
、
論
述
不
斷
提
到
台
灣
民
間
社
會
力
量
如
何
如
何
，
甚
至
提
出
各
種
「
市
民
社

會
」
、
「
公
民
社
會
」
在
台
灣
成
形
經
驗
的
論
述

。

但
實
質
又
是
如
何
?

站
在
發
展
作
為
民
主
社
會
基
礎
之
公
民
社
會
這
樣
的
關
懷
立
場
，
筆
者
願
意
指
出

.. 

當
前
台
灣
社

會
湧
現
的
民
間
社
會
力
量
，
或
已
初
步
成
形
的
民
間
社
會
，
要
進

一
步
發
展
、
組
織
為
具
有
現
代
意
義

的
「
市
民
社
會
」
、
「
公
民
社
會
?
還
有

一
些
內
外
障
礙
因
素
必
須
克
服
。

這
些
障
礙
因
素
最
主
要
的
是

一
些
傳
統
社
會
文
化
的
因
素

。

這
些
傳
統
因
素
正
和
現
代
社
會
經
濟

條
件
所
茁
長
之
現
代
因
素
競
賽
，
以
下
以
近

一
、

二
十
年
來
在
台
灣
社
會
展
現
宏
偉
成
果
的
慈
濟
功
德

會
為
例
來
說
明
。

慈
濟
功
德
會
所
展
現
的
充
沛
民
間
社
會
活
力
，
經
常
被
拿
來
作
為
台
灣
民
間
社
會
蓬
勃
發
展
的
典

範
。

但
是
，
誠
如
林
毓
生
教
授
早
已
指
出
的
，
慈
濟
功
德
會
之
令
人
欽
敬
的
善
行
活
動
所
呈
現
的
性

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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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
，
屬
於
傳
統
中
國
民
間
社
會
的
多
，
可
稱
作
是
具
有
上
述
意
涵
之
現
代
民
間
社
會
的
，
則
甚
少

。

丁

仁
傑
博
士
在
深
入
研
究
「
慈
濟
現
象
」
後
也
指
出
，
慈
濟
參
與
者
從
事
社
會
參
與
的
動
機
是
深
植
於
台

灣
過
去
的
宗
教
與
文
化
傳
統
的
，
慈
濟
人
參
與
慈
濟
、
接
受
慈
濟
之
組
織
宗
旨
的
社
會
網
絡
，
基
本
上

還
是
建
築
在
「
私
領
域
」
的
網
絡
，
即
使
在
走
入
了

「
公
領
域
」
從
事
公
益
活
動
，
其
性
格
表
現
仍
然

是
非
常
傳
統
的
，
在
其
視
野
中
，
並
不
真
有
「
民
主
程
序

」
以
及

「
公
共
領
域
」
之
類
的
思
考
，
而
其

主
要
關
懷
，
顯
然
也
不
在
此

。

換
言
之
，
慈
濟
的
活
動
儘
管
發
展
出
了
宏
偉
之
公
益
性
事
業
，
甚
至
具
備
現
代
形
式
之
經
營
管

理
，
但
卻
沒
有
發
展
出
多
少
近
代
意
義
下
的
公
共
性
格
，
其
成
因
最
主
要
是
與
慈
濟
事
業
是
深
植
於
過

去
的
宗
教
與
文
化
傳
統
，
有
著
很
濃
厚
之
傳
統
性
格
有
關

。

最
明
顯
的
例
子
是
，
在
慈
濟
成
員
必
須
遵

守
的
「
十
戒
」
中
，
有

一
條
是
「
關
心
政
治
不
介
入

」
。
政
治
竟
與
殺
生
、
偷
盜
、
賭
博
...... 

並
戒
，

這
雖
然
與
台
灣
過
去
受
到
威
權
統
治
這

一
背
景
有
關
，
但
不
可
否
認
的
，
這
種
態
度
更
主
要
的
是
跟
傳

統
的
宗
教
與
文
化
對
政
治
的
看
法
、
態
度
有
很
大
的
關
係

。

政
治
是
公
共
領
域
很
重
要
的
場
域
，
如
果
對
政
治
是
採
取
這
種
疏
離
態
度
，
當
然
就
很
難
產
生
公

共
領
域
，
也
很
不
容
易
培
養
、
發
展
出
其
有
現
代
意
義
的
公
共
性
格

。

我
們
固
然
可
以
期
待
慈
濟
的
活

動
，
經
由
「
創
造
性
的
轉
化
」
後
，
能
從
推
展
公
益
活
動
，
進

一
步
發
展
出
參
與
、
介
入
國
家
政
策
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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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的
公
共
性
格
，
但
是
，
傳
統
因
素
的
內
在
限
制
如
何
掙
脫
，
恐
怕
是
有
這
種
期
待
的
人
必
須
嚴
肅
面

對
的

潛
在
的
危
險
:
民
間
社

的
民
粹
化

儘
管
台
灣
之
民
間
社
會
組
織
有
些
仍
像
慈
濟
這
樣
有
著
傳
統
因
素
的
限
制
，
但
如
前
所
述
，
在

經

歷
自
由
化
、
民
主
化
之
後
，
台
灣
社
會
除
了
存
在
不
在
國
家
權
力
監
護
下
的
自

主
結
社
組
織
外
，
也
進

一
步
出
現
了
具
有
公
共
性
格
的
結
社
組
織
，
目
前
許
多
或
淵
源
自
社
會
運
動
，
或
淵
源
自
改
革
理
念
而

組
織
起
來
的
各
種
基
金
會
、
聯
盟
、
組
織
、
法
人
機
構
等
等
組
織
，
都
或
多
或
少
具
備

一
定
的
公
共
性

格
。

這
類
組
織

一
方
面
意
識
到
自
主
之
主
體
性
問
題
，
一
方
面
則
相
當
程
度
地
介
入
政
治
過
程
，
或
遊

說
立
法
，
或
通
過
各
種
方
式
影
響
、
參
與
政
策
之
制
定
，
說
它
們
是
當
前
台
灣

「
市
民
社
會
」
、

「
公

民
社
會
」
之
主
要
部
分
應
不
為
過
。

然
則
，
筆
者
想
指
出
的
是
，
由
於
歷
史
因
素
的
原
因
，
某
些
民
問
結
社
組
織
有

一
種
從
「
非
政
治
」

傾
向
激
越
擺
盪
到

「
反
政
治
」
、
「
反
國
家
」
(2
干
巴
巴
拉
己
的
傾
向

。

這
對
健
全
之
公
民
社
會
的
構

建
是
很
不
利
的
。

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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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可
諱
言
，
在
過
去
長
期
威
權
控
制
及
威
權
殘
遺
影
響
下
，
有
些
組
織
基
於
生
存
考
量
，
表
現
出

「
非
政
治
」
的
組
織
性
格
，
但
隨
著
威
權
控
制
的
崩
潰
，
民
間
社
會
組
織
在
反
支
配
抗
爭
中
，
為
了
強

調
所
謂
的
「
公
民
社
會
(
或
市
民
社
會
泣
的
主
體
性
，
刻
意
凸
顯
所
謂
「
踐
踏
」
政
治
權
威
或
所
謂

「
與
統
治
者
抗
衡
」
的
反
政
治
(
或
反
國
家
)
性
格

。

筆
者
想
指
出
，
這
並
不
是

一
健
全
之
公
民
社
會
的
樣
態

。

公
民
社
會
固
然
是

一
個
不
是
根
據
政
治

予
以
架
構
的
獨
立
領
域
，
但
卻
不
是
自
足
的
領
域
，
它
只
有
通
過
與
國
家
的
整
合
，
即
在
兩
者
相
互
錯

綜
多
樣
的
關
係
問
構
建
互
為
主
體
的
政
治
社
會
秩
序
，
才
能
凸
顯
其
主
體
性
。
民
主
化
並
不
意
謂
只
是

「
反
支
配
革
命
于
把
整
體
國
家
權
力
擴
充
到
民
問
社
會
之
非
國
家
領
域

。

假
如
我
們

一
直
強
調
其
抗

衡
、
反
政
治

(
反
國
家
)
的
性
格
，
其
極
是
將
國
家
吞
沒
於
社
會
之
中
，
甚
且
趨
向
無
政
府
狀
態

。

更
弔
詭
的
是
，
如
果
任
由
這
種
強
調
主
體
性
但
明
顯

「
反
政
治
」
、

「
反
國
家
」
傾
向
的
路
線
發

展
下
去
，
外
在
於
政
治
權
力
將
被
當
成

一
項
「
德
性
」
'
「
民
間
的
行
「
社
會
的
」
面
相
將
以
社
會
之

共
意

5
8
月
丘
吉
口
)
為
名
而
被
民
粹
化
，
「
民
間
的

」
、

「
社
會
的
」
範
疇
將
因
而
被
無
上
純
潔

化
，
最
終
以
此

「
民
粹
化
的
民
間
社
會
」
、

「
推
論
的
純
潔
化
」
回

過
頭
來
要
求
掌
握
判
準
性
權
力
、

甚
至
政
治
權
力
。

很
不
幸
的
，
我
們
的
民
間
社
會
發
展
就
出
現
這
樣
的
端
倪

。

例
如
，
九
一
二
大
地
震
，
有
的
民
間
組
織
就
要
求
其
他
民
間
組
織
接
受
其
監
督
，
甚
至

一
度
擬
議



要
求
政
府
授
予
公
權
力
以
方
便
其
有
效
執
行
其
「
監
督
任
務
于
這
組
織
強
調
，
他
們
的
公
信
力
是
他

們
監
督
其
他
組
織
的
合
理
性
基
礎
，
他
們
等
於
是
代
表
人
民
，

「
這
是
公
民
社
會
的
模
型

」o

這
是
對
公
民
社
會
樣
態
認
識
錯
亂
的

一
個
顯
著
例
子
。

真
正
的
公
民
社
會
並
不
是
外
在
於
政
治
權

力
，
因
而
外
在
於
政
治
過
程
之
民
粹
化
的
社
會
領
域
，
公
民
社
會
是
通
過
多
元
之
民
主
的
公
共
領
域
的

存
在
，
深
深
地
穿
透
於
政
治
權
力
的

一
種
力
量
，
因
而
使
政
治
權
力
處
於
分

立
、

分
散
的
狀
態
，
並
在

公
民
社
會
各
不
同
領
域
閩
、
公
民
社
會
與
國
家
間
、
公
民
社
會
各
不
同
領
域
與
國
家
問
這
樣
錯
綜
多
元

的
關
係
之
間
構
建
民
主
的
政
治
社
會
秩
序

。

在
這
樣
的
政
治
社
會
秩
序
下
，
民
間
結
社
組
織
只
受

一
般
的
、
抽
象
的
法
律
所
規
範
，
而
這
樣
的

法
律
規
範
則
是
在
該
政
治
社
會
秩
序
下
多
元
力
量
、
關
係
互
動
鬥
爭
(
即
民
主
的
政
治
過
程
)
的
產

物
。

在
這
樣
的
政
治
社
會
秩
序
下
，
沒
有
個
別
力
量
或
組
織
能
在
不
經
由
民
主
的
政
治
過
程
，
而
是
以

不
確
定
的
、
民
粹
式
的
所
謂
「
社
會
期
望
」
掌
握
規
範
權
力
，
甚
至
鎮
制
性
權
力

。

筆
者
認
為
，
之
所
以
會
出
現
這
樣
的
認
識
錯
亂
，
跟
我
們
社
會

一
些
人
(
包
括
知
識
份
子
)
意
識

中
的
傳
統
性
格
有
關

。

在
中
國
傳
統
社
會
文
化
中
，
知
識
階
層
認
為
，
他
們
本
身
就
是
傳
承
、
護
衛
價

值
的
責
任
擔
當
者
，
亦
認
為
自
己
對
社
會
、
政
治
的
良
就
有
責
任
，
並
以
「
道
」
的
擔
當
者
自
居
，
以

「
道
」
為
其
內
在
道
德
資
源
，
批
評
、

匡
正
現
實
政
治
之
權
威
、
制
度
的
缺
失
，
指
導
、
匡
正
社
會
的

27 



b
X
J
U
仰

t 

的
社
會

28 

種
種
缺
失
。
這
種
以
「
道
」
之
擔
當
者
自
居
的
意
識
，
使
他
們
在
處
理
現
代
社
會
問
題
時
，
不
自
覺
地

出
現
「
代
表
人
民
」
的
意
識
。
既
然
「
代
表
人
民
」
執
行
社
會
共
意

S
S
R
且
三
口
)
，
當
然
可
以
要

求
政
治
組
織
直
接
託
付
公
權
力

。

這
裡
他
們
忘
了
，
在
真
正
的
公
民
社
會
中
，
「
社
會
」

(
ω
O
C
P
O
G
)

這
個
概
念
，
不
是
像
傳
統
社
會
中
那
樣
，
是
從
政
治
組
織
、
政
治
權
力
的
角
度
來
界
定
其
認
同
的
，
而

是
根
據
獨
立
於
政
治
組
織
或
政
治
權
力
的
邏
輯
來
自
我
組
織
或
界
定
其
認
同
的

。

這
不
是
公
民
社
會
的
模
式
，
這
是
公
民
社
會
潛
在
的
摧
毀
因
素

。

公
共
領
城
的
殖
民
化

前
文
已
經
指
出
，
公
民
社
會
存
在
的
兩
個
關
鍵
機
制
之

一
，
是
自
主
之
公
共
領
域
的
出
現

。

公
共

領
域
是

一
個
介
於
社
會
與
國
家
之
間
並
對
兩
者
進
行
協
調
的
領
域
，
它
圍
繞
政
治
權
力
之
運
作
展
開
具

有
批
判
意
園
，
因
而
真
有
批
判
之
公
共
性
的
公
共
討
論

。

在
此
，
公
共
領
域

一
方
面
通
過
領
域
中
形
成

公
共
輿
論
之
運
作
規
範
'
標
示
了
公
民
社
會
與
國
家
的
分
野
，
另

一
方
面
則
通
過
政
治
過
程
，
使
公
民

社
會
在
獨
立
的
意
涵
上
與
國
家
結
合
起
來
。
從
這
裡
，
我
們
看
到
公
共
領
域
一
方
面
作
為
限
制

、

監
督

政
治
權
力
的
社
會
形
式

，

扮
演
揭
露
弊
端
的
角
色
，
另

一
方
面
則
作
為
結
合
社
會
與
國
家
的
媒
介
。
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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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
公
開
辯
論

、

討
論
、

以
及
意
見
交
流
，
形
成
自
覺
而
成
熟
之
共
同
承
認
的
決
定
，
這
種
自
覺
而
成
熟

之
共
同
承
認
的
決
定
，
正
是
成
熟
之
民
主
政
治
的
基
礎
，
因
此
，
公
共
領
域
可
以
說
是
民
主
政
治
很
重

要
的
媒
介
。

在
公
民
社
會
中
，
公
共
領
域
的
形
式
可
以
很
多
，
其
中
最
重
要
的

一
種
應
該
是
媒
體

。

媒
體

一
方

面
具
有
守
門
人
的
功
能
，
但
更
重
要
的
，
其
品
質
攸
關
這

一
公
共
領
域
究
竟
是
支
援
還
是
阻
礙
公
共
辯

論
、

討
論
與
意
見
交
流

。

因
而
也
就
攸
關
媒
體
這

一
公
共
領
域
是
增
進
還
是
降
低
民
主
社
會
的
品
質

。

過
去
三
、

四
十
年
來
，
由
於
內
外
在
原
因
，
台
灣
的
媒
體
很
難
稱
得
上
是
民
主
之
公
共
領
域

。

解

嚴
後
，
報
禁
解
除
，
頻
道
開
放
，

一
時
媒
體
蓬
發
展
，
但
是
，
解
除
禁
忌
以
後
的
台
灣
媒
體
，
在
台
灣

邁
向
公
民
社
會
的
民
主
建
構
過
程
中
，
扮
演
了
什
麼
樣
的
角
色
，
實
在
是

一
個
值
得
反
省
的
問
題
。

媒
體
，
絕
不
是
像

一
些
倡
言
「
媒
體
民
主
」
之
價
值
的
人
所
說
的
那
樣
，
在
本
質
上
是
純
然
作
為

「
獨
立
客
觀
」
之
獨
立
自
主
機
制
而
存
在
的

。
許
多
傳
播
媒
體
之
社
會
經
濟
史
的
研
究
分
析
顯
示
，
傳

播
媒
體
基
本
上
是
掌
握
政
經
權
力
者
的
代

言
人
，
頂
多
只
是
在

二
疋
程
度
上
潛
在
地
發
揮
著
獨
立
自

主

的
作
用
。

事
實
上
，
遠
在
十
八
世
紀
中
葉
，
富
蘭
克
林
(
∞

.
P
S
E
5

)
即
清
楚
認
識
到
在
資
本

主

中
傳
播
媒
體
的
商
業
現
實
性

。

換
言
之
，
富
蘭
克
林
揭
示
了
在
資
本
主
義
體
制
中
，
傳
播
媒
體
內
在
固
有
的
兩
面
難
局
，
即
傳
播

2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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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
體

一
方
面
是
政
治
、
文
化
的
機
制
，
作
為
公
共
領
域
中
政
治
論
辯
的
論
壇
、
文
化
意
義
之
生
產
者
、

社
會
意
識
之
創
造
者
等
而
存
在
;
另

一
方
面
，
它
又
是
自
由
市
場
上
的
一
件
商
品
，
是
營
利
的
事
業

。

在
這
個
兩
面
難
局
中
，
就
後
者
之
立
場
而
言
，
前
者
之
實
現
，
必
須
是
在
臣
服
於
後
者
之
邏
輯
(
即
資

本
邏
輯
、
商
品
邏
輯
)
的
前
提
下
才
有
可
能

。

事
實
上
，
這
個
兩
面
難
局
才
是
資
本
主
義
下
傳
播
媒
體

的
真
實
本
質
。

這
種
兩
面
難
局
在
一
八

三
0
年
代
商
業
化
、
大
眾
化
的
便
士
報

G
S
D
Y
M
U
也
只
已
興
起
後
更
加

凸
顯
。

便
士
報
的
興
起
固
然
民
主
化
了
報
紙
的
市
場
，
但
另
一
方
面
也
開
做
了
集
中
化
生
產
信
息
之

門
，
這
便
產
生
了

一
個
弔
詭
的
結
果
，
公
共
領
域
中
的
政
治
論
辯
、
公
開
討
論
的
性
質
產
生
了
根
本
的

變
化
，
作
為
公
共
領
域
之
顯
著
機
制
的
傳
播
媒
體
有
了
結
構
性
的
變
化
，
即
其
商
品
性
格
日
益
增
加
，

最
後
成
為

一
種
以
資
本
邏
輯
為
主
導
原
則
的
文
化
工
業
，
傳
播
媒
體
作
為
公
共
領
域
之
論
壇
的
功
能
逐

漸
崩
潰
。

電
子
媒
體
興
起
後
，
問
題
的
本
質
沒
有
任
何
變
化
，
而
且
變
本
加
厲

。

在
這
裡
'

一
個
關
聯
著
民

主
重
建
的
問
題
就
產
生
了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當
傳
播
媒
體
作
為
政
治
論
辯
、
公
開
討
論
之
論
壇
這

一
古
典

形
式
的
公
共
領
域
，
在
資
本
主
義
高
度
發
達
之
消
費
社
會
中
已
經
不
再
具
有
政
治
意
義
之
可
能
，
公
共

領
域
已
經
被
資
本
邏
輯
殖
民
化
了

。

這
時
，
公
共
領
域
是
否
可
能
重
建
起
來
?
簡

言
之
，
民
主
的
公
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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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
域
還
能
存
在
嗎
?
公
民
社
會
還
能
起
作
用
嗎
?

在
歐
美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所
出
現
的
這
個
問
題
，
對
台
灣
而
言
，
並
不
是
沒
有
意
義
的
。
八
十
年
代

之
前
，
在
我
們
的
社
會
，
公
共
領
域

一
直
沒
有
真
正
出
現
過

。

傳
播
媒
體
往
往
只
是
權
力
者
進
行
社
會

控
制
的
工
真
，
其
中
如
果
還
有

一
點
理
想
性
的
東
西
在
，
也
是
中
國
傳
統
士
大
夫
清
議
形
式
或
謀
諷
形

式
的
文
人
論
政
，
而
不
是
現
代
公
共
領
域
中
的
政
治
論
辯
、
公
開
討
論

。

當
威
權
體
制
崩
潰
、
禁
忌
解

除
，
傳
播
媒
體
作
為
公
共
領
域
之
論
壇
在
形
式
上
已
經
有
可
能
的
今
天
，
由
於
台
灣
社
會
資
本
主
義
的

深
化
，
上
述
商
品
邏
輯
滲
透
而
造
成
的

「
公
共
領
域
的
殖
民
化

」
，
也
同
時
出
現
我
們
的
社
會
，
儘
管

我
們
的
公
共
領
域
尚
未
健
全
成
長
起
來

。

因
此
，
我
們
在
構
建
民
主
的
公
共
領
域
這
課
題
上
，
同
時
面

對
著
士
大
夫
文
人
論
政
的
傳
統
格
局
，
以
及
商
品
邏
輯
下
之

「
公
共
領
域
的
殖
民
化
?
這
傳
統
性
與

現
代
性
並
存
的
困
局

。

再
沒
有
政
治
、
社
會
、
文
化
淵
源
與
傳
統
的
條
件
下
，
民
主
的
公
共
領
域
及
自
由
的
公
民
社
會
並

不
是
很
容
易
孕
育
成
熟
的
，
這
是

一
段
漫
漫
長
路
，
既
要
面
對
種
種
傳
統
因
素
與
現
代
因
素
的
競
賽
，

更
要
面
對
成
熟
資
本
主
義
下
現
代
性
的
資
本
邏
輯
，
甚
至
後
現
代
情
境

。

公
民
社
會
出
現
了
嗎
?
曾
著
書
討
論
「
為
何
接
受
自
由
民
主
制
度
的
德
國
人
那
麼
少
」
的
當
代
德

國
社
會
學
家
達
蘭
道
夫
(

戶
口
各
門

O
E
Q

己
在
近
十
年
前
東
歐

自
由
化
風
潮
時
，
語
重
心
長
地
說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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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修
改
憲
法
、
重
訂
選
舉
法
，
只
需
六
個
月
;
要
使
經
濟
上
軌
道
，
可
能
需
要
六
年
;
但
要
創
造

一
個

有
著
民
主
的
公
共
領
域
之
自
由
的
公
民
社
會
，
可
能
要
六
十
年

。

公
民
社
會
出
現
了
嗎
?...... 

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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